
 

关于发布《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科

技专项 2025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建设方案》《吉林

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现将吉林省

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科技专项（以下简称氢能院、氢能专

项）2025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予以公布。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本指南只受理非涉密项目申报，申报材料和附件材料

严禁出现“X 密”“内部”“非公开”等字样。氢能专项优

先支持氢能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产业化项

目，并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项目负责人应具备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学术

背景、科研能力或产业化经历，以及完成项目所需要的组

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二）申报项目具有良好的前期工作基础。制定的技

术方案应围绕氢能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原创性、引领性，

能够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且内容重点突出、产业化路径明

确、实施计划详实、预算安排合理； 



  （三）产业化项目必须与企业合作，项目成果必须在

吉林省域内转化应用。 

  二、组织形式 

  （一）氢能专项由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

科研院）定向委托氢能院组织实施，并参与项目形成的知

识产权权益分配。 

  （二）氢能院可自主申报项目，其他单位申报项目需

与氢能院签署合作协议（包括合作内容、经费投入、知识

产权归属等）并与氢能院联合申报。 

  三、申报立项 

  项目申报采取网上申报和纸件申报并行的方式，网上

申报材料与纸件申报材料一致，主要包括项目申报书、经

费预算书、合作协议等。 

  （一）材料填报 

  1.网上填报。项目申报人登录吉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信息系统（https://www.jlkjxm.com/），进行网上填报、

上传相关材料后完成提交，并经推荐单位审核推荐后下载

打印纸件申报书及附件，一式 2 份胶装成册，报送推荐单

位。申报单位应认真核对申报材料，并对真实性负责，信

息提交后不予修改。 

  2.审核推荐。中省直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对本单位申报

的项目进行审核推荐；各市（州）、县（市、区）、国家



级高新区等科技管理部门、财政管理部门对辖区内企业和

省直以下事业单位等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推荐。推荐单位

在纸件申报书中加盖公章，出具正式推荐公函（附推荐项

目名单）。推荐单位应对项目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和项目

负责人及团队成员是否存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

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进行审核，并对

推荐项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如弄虚作假，要按照有

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3.报送申报材料。推荐单位汇总所推荐项目的纸质申

报材料，连同正式推荐公函（一式 2 份，加盖公章的红头

文件），报送至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中心，无正式推

荐公函，不予受理。 

  4.申报时间。网上申报受理时间为本通知发布之日起

至 2025 年 6 月 3 日 16 时，在线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5 日 16 时，纸件受理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9 日

16 时（如果采用邮寄方式，以快递寄出时间为准，吉林省

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中心联系人及地址见本文第六部分）。 

  （二）评审立项 

  省科技厅会同科研院，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

论证，确定拟支持的项目。原则上产业化项目占年度立项

总数 80%及以上。 

  （三）项目执行期 



  项目执行期一般为两年，自项目任务书签订日起算。 

  四、注意事项 

  （一）拨款信息采集 

  项目申报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填写《拨款信息采集

表》，务必确保信息准确无误，立项后项目经费按此拨付。

因填报信息错误导致经费无法拨付的，由项目申报单位承

担责任，并按项目撤销程序办理。 

  （二）申报书填写 

  项目申报单位应认真填写项目申报书，申报书相关内

容将作为项目任务书签订、项目验收、绩效考核的依据，

原则上不得修改。 

  五、有关要求 

  （一）限项要求 

  按照《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的意见》《吉林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吉林

省科技发展计划 2025 年度项目指南》等有关要求执行。 

  （二）科研诚信要求 

  项目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及团队成员应

符合科研诚信管理要求，不在禁止承担或参与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技活动期限内，并

遵守科研诚信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在项目申报前，

项目牵头单位应对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进行科研诚信审



核，并组织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签订科研诚信承诺书。

在项目推荐前，项目推荐单位应对项目牵头单位和项目参

与单位进行科研诚信审核，并组织签订科研诚信承诺书。 

  （三）科技安全要求 

  项目承担单位为科技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应严格

执行科技安全领域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相关政策，

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确保项目安全、有序实施。 

  （四）企业申报要求 

  企业作为牵头申报单位的，上年度 R&D 投入占主营业

务收入应不低于 1%（科技服务类企业或研发投入超 1000 万

元的企业不做此要求）；企业成立不满一年的，按实际成

立时间计算，企业应提供税务门核实的数据或审计报告或

其它相关材料为证。企业牵头申报或参与联合申报的项目，

财政资金资助比例最高不超过总经费 50%，其余资金由企业

自行筹措足额到位。 

  六、联系方式 

  （一）吉林省科技厅重大任务与省实验室处：赵泉臻； 

  电话：0431-88955913；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路 522 号 433 办公室。 

  （二）吉林省科技创新研究院：赵志浩； 

  电话：18846136321；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路 522 号。 



  （三）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朱琳； 

  电话：0431-85262660；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5625 号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

学研究所科技处。 

  （四）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中心：邹连杨； 

  电话：0431—89101531、0431—89101532； 

  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 1244 号吉林省创企人才孵化器

东门一层（吉林省科技厅科技园内）。 

  

 

  附件：吉林省氢能产业综合研究院科技专项 2025 年度

项目申报指南  

 

   

吉林省科学技术厅    

  2025 年 5 月 15 日    


